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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近期接獲一位正向聯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署申請難民身份的外籍女士的求

助，該女士透露曾被一名男性強姦。 

 

本會之服務單位風雨蘭即日協助該名受害人向警署舉報，警方亦即時展開偵查。報

警後四天，風雨蘭輔導員接獲警方通知，表示已拘捕疑犯，需要受害人補落口供，

同時根據入境條例，有需要拘留受害人，並不排除會遣返受害人；警方要求本會即

時將受害人送交警署。當時與本會聯絡的負責幫辦亦表示，警方在調查強姦案的同

時，有必要考慮受害人的越期居留身份，亦不排除將受害人拘留或遣返。 

 

本會同意警方要依法辦事，但我們認為在此類個案中，亦應考慮受害者作為強姦案

受害人身份及權利。根據受害人約章第８條：受害人有權尋求保護；第１１條：受

害人有權得到支援服務和善後服務，使到她有足夠的機會從法律途徑尋求公平。受

害人因遭到強暴向警方舉報，協助警方將侵犯者繩之以於法，但在未完成案件法律

程序前，卻被拘留，甚至可能被遣返，實在是剝奪受害人取回公道的機會，亦打擊

其他受害人的求助動機。 

 

本會逐致函警方的分區指揮管表達了以上關注，並提出以往風雨蘭亦曾經處理類似

的個案；在過往的個案中，警方為身為黑工和非法入境者的受害人提供各種援助，

使受害人在個案調查期間能繼續留港，在個案調查或審訊完畢時才遣返原居地。本

會希望警方能夠參考以往的處理方法，落實受害人約章給與受害人的權利，在案件

法律程序未完成之前，保護受害人留港協助調查及出席聆訊，使受害者能夠有足夠

的機會從法律途徑向涉嫌侵犯者追討。 

 

可是，警方並沒有就本會的信函作出任何回覆，亦沒有進一步為上述個案的受害人

錄取口供。一個半月後，本會收到警方的信件，要求受害者五天後到警署收取一封

律政署的信件。當日本會輔導員陪同受害人到警署，警方向受害人展示律政署的信

件，並由翻譯向受害人表示她的案件已經調查，將不會檢控。 

 



警方同時以受害人過期居留而即時拘捕受害人，並表示要將受害人拘留於警署一

晚，在翌日轉交入境處跟進。事件經過各方週旋，警方在即日將受害人移交入境處，

受害人亦獲發「行街紙」，暫時獲釋。 

 

過往的案例反映警方在處理越期居留的強姦個案的受害人時，是以支援受害人作證

為主，而處理的方法亦無違反入境條例。但警方在這個個案卻沒有採用相同的原則，

在處理案件的過程中，便提出要拘留受害人，其後亦放棄為受害人補落口供，便快

速了結個案，令我們懷疑警方是否因為受害人的居留身份，該個案未獲政府部門的

盡職調查。我們希望澄清，警方在處理黑工﹑非法入境人士及尋求難民身份人士的

過期居留問題是否有不同的標準？警方在處理過期居留的性暴力受害人的原則是否

有改變？過期居留人士是否也受到受害人約章的保障？ 

 

警方表示，「在調查強姦案的同時，有必要考慮受害人的越期居留身份，亦不排除

將受害人拘留或遣返』，這個做法無形中迫使在港尋求難民身份庇護人士啞忍所有

違法的對待，令受害人處於雙重的弱勢中。受害人在尋求難民身份期間，如果警方

在未完成所有法律程序前將她遣返，她很可能沒有機會再返港出席聆訊。本會處理

的該宗案件的疑犯，曾經多次侵犯受害人，並使用大量的暴力令受害人嚴重受創，

是一宗嚴重的強姦案。我們希望警方能將疑犯繩之予法作為首要責任，並盡力支持

受害人求助，保障香港婦女的安全。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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